北林研培养〔2010〕04号
关于研究生培养方案试运行相关说明的通知

各学院、学科、导师及研究生：
为了进一步提高我校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促进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教育部《关于修订研究生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教研办[1998]1号）、《关于加强和改进研究生培养工作的几点意见》（教研[2000]1号）以及《关于实施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加强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进一步提高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教研[2005]1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具体情况，我校于2008年开展了研究生培养方案的全面修订工作，并于2009年顺利完成，新版培养方案从2009级研究生起已开始实施。

通过半年多的实施，培养方案运行情况良好。我校各学科2009新版研究生培养方案经过审核调整后已公布在“研究生院主页-研究生培养-培养方案”处。请各学院、学科及导师再次进行查阅和校对，确系需要进行再次调整的请学科提出调整意见，经本学科负责人及各导师签名后提交学院审批，并于2010年5月1日前提交至研究生院，个别文字错误、疏漏或小的调整请发现后发至信箱：xhchang@bjfu.edu.cn。

鉴于目前为2007、2008和2009三个年级研究生并存的阶段，提前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和硕博连读研究生中也存在硕士入学年份为2009年之前、博士入学年份在2009年（含）之后的，涉及到旧版和新版培养方案（培养环节、学分要求等）的过渡实施问题，现针对这些问题，对各类研究生培养方案的执行情况归纳总结，特作如下说明。

1、           硕士研究生

	年级
	培养环节要求及完成情况
	学分要求
	培养方案执行情况

	
	已完成
	未完成
	
	

	2007级
	培养计划
文献综述
开题报告
中期考核
硕士必修环节册
	
	参见本学科旧版培养方案要求。
	执行旧版培养方案

	2008级
	培养计划
文献综述
开题报告
	中期考核
硕士必修环节册
	未修够旧版培养方案中所要求学分的研究生，可以选修新版培养方案中的课程，旧版和新版培养方案中的学位课一律按学位课认定，课程学习学分要求按照新版培养方案中的相关规定执行。
	旧版培养方案和新版培养方案过渡实施。

	2009级及以后
	培养计划
	开题报告
中期考核
专业外语实践
Seminar
	参见本学科新版培养方案要求。
	执行新版培养方案。


2、           博士研究生

	年级
	培养环节要求及完成情况
	学分要求
	培养方案
执行情况

	
	已完成
	未完成
	
	

	2007级
	培养计划
文献综述
开题报告
中期考核
博士生综合考试
	
	课程学习学分不少于15学分（不含体育，必修《博士生外语》和《现代技术革命与马克思主义》）。
	按照“北京林业大学博士研究生培养的基本要求（旧版）”执行。

	2008级
	培养计划
文献综述
开题报告
	中期考核
博士生综合考试
	
	

	2009级及以后
	培养计划
	开题报告
中期考核
博士生综合考试
专业外语实践
Seminar
	总学分不少于15学分（包括课程学习8学分和必修环节7学分，必修《博士生外语》和《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马克思主义》）。
	按照“北京林业大学博士研究生培养的基本要求（新版）”执行。


3、           提前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

	申请转博年份
	申请转博的硕士年级
	转博后的博士年级
	培养环节要求
	学分要求
	培养方案执行情况

	
	
	
	已完成
	未完成
	
	

	2008年
	2006级
	2009级
	培养计划
文献综述
开题报告
中期考核
硕士必修环节册
	博士生综合考试
	课程学习学分不少于45学分。
	按照旧版培养方案中的相关规定执行。

	
	2007级
	
	培养计划
文献综述
开题报告
中期考核
	硕士必修环节册
博士生综合考试
	课程学习学分不少于45学分。
	按照旧版培养方案中的相关规定执行。

	2009年
	2007级
	2010级
	培养计划
文献综述
开题报告
中期考核
	硕士必修环节册
博士生综合考试
	课程学习学分不少于45学分。
	按照旧版培养方案中的相关规定执行。

	
	2008级
	
	培养计划
文献综述
开题报告
	中期考核
硕士必修环节册
博士生综合考试
	课程学习学分不少于36学分（必修硕士学位课不少于16学分 和博士公共课6学分）。
	旧版和新版培养方案过渡实施。

	2010年
	2008级
	2011级
	培养计划
文献综述
开题报告
	中期考核
硕士必修环节册
博士生综合考试
	课程学习学分不少于36学分（必修硕士学位课不少于16学分 和博士公共课6学分）。
	旧版和新版培养方案过渡实施。

	
	2009级
	
	培养计划
开题报告
	中期考核
博士生综合考试
专业外语实践
Seminar
	总学分不少于36学分（含课程学习29学分和必修环节7学分）。
	按照新版培养方案执行。


4、           硕博连读研究生

	硕士入学年级
	博士入学年级
	培养环节要求
	学分要求
	培养方案执行情况

	
	
	已完成
	未完成
	
	

	2007级
	2009级
	培养计划
文献综述
开题报告
硕士必修环节册
博士资格综合考试
	
	课程学习学分不少于45学分。
	按照旧版培养方案中的相关规定执行。

	2008级
	2010级
	培养计划
文献综述
开题报告
	硕士必修环节册
博士资格综合考试
	课程学习学分不少于36学分（必修硕士学位课不少于16学分 和博士公共课6学分）。
	旧版和新版培养方案过渡实施。

	2009级及以后
	2011级及以后
	培养计划
	开题报告
博士资格综合考试专业外语实践Seminar
	总学分不少于36学分（含课程学习29学分和必修环节7学分）。
	执行新版培养方案。


附件1：北京林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培养的公共要求（旧版、新版）

附件2：北京林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汇编（旧版、新版）

附件3：北京林业大学博士研究生培养的基本要求（旧版、新版）

附件4：北京林业大学关于硕博连读的暂行规定

注：

①旧版培养方案是指2009年新版培养方案之前（2008级（含）之前各级研究生）实行的培养方案；新版培养方案是指从2009级开始实施的2009年新版培养方案。

②从2009年开始体育课取消，以上各级有未修体育课的，不再补修体育课程。

③附件1、2、3可以在“研究生院主页-研究生培养-培养方案”处查阅，附件4可以在“研究生院主页-研究生培养-培养制度”处查阅。

学位与培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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